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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預防及延緩失能之長者功能評估
知能提升計畫(ICOPE)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健康管理科

吳宛璇專案人員

113年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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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高雄市老年人口概況

ICOPE評估服務

計畫年度作業流程

功能評估服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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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口老化趨勢

本市自104年起老年人口比率高於全國(多0.1%)，至112年為
18.94%，較全國18.18%(多0.76%) 。

3 / 37

六都人口老化現況

與6都比較，老年人口數為第2多。

106年到112年共六年期間，全市37個行政區中，超高齡區從9區增加到

15區，高齡區從16區增加到22區，本市整體高齡區比例為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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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餘命

「國人平均餘命」逐年增加中，但「不健康餘命」卻也同時攀升。

資料來源：2012-2021年台灣人餘命與健康餘命比較（歲）／台灣女人連線整理

5 / 37

提升內在能力以延緩功能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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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物及環境準備

評估空間

1.具有隱密性的空間(或替代方案)

2.有3公尺或4公尺距離的空間

3.不受干擾的聽力測試空間

評估物品

1.WHO簡單視力圖

2.體重計

3.計時工具

4.椅子(椅腳穩定、有椅背、無扶手)

7 / 37

ICOPE評估服務

GDS-15
量表

正
常

認知
功能

行動
能力

營養
不良

視力
障礙

憂鬱
聽力
障礙

BHT/AD8

量表
SPPB
量表

MNA-SF

量表

a.WHO視力圖
b.高風險眼科
檢查調查表

醫療院所-
聽力檢測

初評

複評

任一項異常，進行「用藥」及「社會照護與支持」評估 衛
教

1個月後

再次測量該異常
項目之複評表單

追蹤
3-6個月間

後測

轉介

異常

異常

ICOPE量表評估

進階評估

提供適合長者的
轉介方式、地點

轉醫療

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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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評估轉介追蹤流程

憂鬱

健康促進與衛教指導 依需求提供
轉介資源

長者功能
評估服務
(6大面向)

營養 運動 社會心理
認知
視力
聽力

聽力

認知

行動

營養

視力

正常 異常

醫療服務 盤點之社區資源

9 / 37

計畫年度作業流程

說明會 招募機構 教育訓練 輔導訪查 核銷

向衛生局申請
加入計畫

10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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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年度作業流程

說明會 招募機構 教育訓練 輔導訪查 核銷

向衛生局申請
加入計畫

醫事機構，即醫事人員依其專門職業法規規定申請核准開業之機構。

服務人員，醫事人員、公共衛生師或社會工作師，為依法領有專門職業證書及執業執照，且執
業登記於醫事機構者。

填寫長者功能評估服務機構申請表單。(113年計畫執行期間都可申請，但須經國健署計畫核
定日始得執行)

請機構規劃能回饋評估人員之獎勵機制。
11 / 37

依作業須知其
他注意事項辦
理

請填寫執行評
估人員數目

服務費所得的
%回饋給人員，
研議中院所之
後要回報本
局—113年要
看回饋佐證資
料

12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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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年度作業流程

說明會 招募機構 教育訓練 輔導訪查 核銷

向衛生局申請
加入計畫

完成教育訓練課程:基礎課程(線上)及實務操作課程，後者由國健署或衛生局辦理。
基礎課程(線上)-「長者功能評估子系統-服務人員管理專區」申請使用權限，計 10 
堂課（共 400 分鐘），線上測驗，通過分數為 70 分。
實務操作課程-通過前述基礎課程者，始能報名參加。計 3 堂（共 180 分鐘），完
成課程前後測及分組操作，即通過此課程

13 / 37

計畫年度作業流程

說明會 招募機構 教育訓練 輔導訪查 核銷

向衛生局申請
加入計畫

安排實地或電話等方式辦理輔導訪查

14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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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年度作業流程

說明會 招募機構 教育訓練 輔導訪查 核銷

向衛生局申請
加入計畫

評估結果上傳國民健康署「成人預防保健暨慢性病防治資訊系統平台」，始支付費用。

每案依實際完成服務項目計算服務費,各項目計價如下表，惟經評估需要複評或轉介者,請儘
量避免服務中斷。

上傳評估結果：當月評估結果請於次月底前完成上傳。

15 / 37

服務對象-與112年差異

複評

追蹤

後測
異常

1個月後至
後測(含)前

3-6個月間

異常
介入計畫初評

65歲以上(原住民提前至55歲)

項目 113年 112年

服務

對象

1.排除距前次評估年月小於1年者。

【Ex.112年6月12日接受評估服務者，113年6月
1日後始可接受評估服務。】

2.鼓勵服務首次評估者。 (110至112年未接受

評估者) 

排除: 

1.當年度已利用評估服務者

2.失智症患者.長期臥床

16 / 37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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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17 / 37

視力評估：異動初評範圍

項目 113年 112年

視力評估
1.無複評，原複評項目整併至初評。

2.依長者狀況轉介眼科檢查。

視力異常定義，依長者情況轉介眼科醫師。
第1 題答「是」。
第a.WHO簡單視力圖任一項未通。

有初評、複評(WHO視力圖及高
風險個案眼科檢查調查表

複評

追蹤

後測
異常

1個月後至
後測(含)前

3-6個月

異常
介入計畫初評

65歲以上(原住民提前至55歲)

18 / 37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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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力評估注意事項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19 / 37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追蹤與後測之時程調整

複評

追蹤

後測
異常

1個月後至
後測(含)前

3-6個月

異常
介入計畫初評

65歲以上(原住民提前至55歲)

項目 113年 112年

服務

內容

1. 追蹤：有介入計畫者，1個月後至後測(含)前追蹤。

2. 後測：視力與聽力無後測。

3. 跨年度追蹤與後測：112年異常個案得於規定時

限內，於113年完成追蹤與後測。

1.追蹤：有介入計畫者，1個月後執行追蹤。

2.後測：視力及聽力異常可進行後測。

112年個案須跨至113年進行追蹤及後測者：
➢ 112年已完成之初、複評，請於113年1月5日前核銷完成。
➢ 後續將透過系統轉移，於113年之核銷系統開放申請112年個案之追蹤與後測費用申報。

20 / 37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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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針對服務費調整

初評100元，另增加給付50元條件:

1.110至112年未接受評估，113年首次評估者。

2.刪除員112年註冊LINE@之50元。

後測依異常項數
給付 100至220
元不等。 

21 / 37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ICOPE服務人員管理(1/3)

基本資格

1. 執業於醫事機構之醫事人員或社工師。

2. 原住民族地區、離島及長照偏遠地區，服務機構不限醫事機構，須經衛
生局及國健署審核同意；此類機構服務人員，不限為醫事人員或社工師，
惟須有高齡照護相關學歷、學程或資歷。

醫事
人員

登入線上
管理專區

基礎課程
(線上)

實務操作
課程(實體)

提供評
估服務

展延

22 / 37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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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PE服務人員管理(2/3)

1.每位評估人員均須登錄，取得個人帳號密碼。

2.以該帳號密碼登入及上傳評估資料。

3.上傳者即認定為評估者，因此，每位評估者務必登錄並取得帳密。

醫事
人員

登入線上
管理專區

基礎課程
(線上)

實務操作
課程(實體)

提供評
估服務

展延

23 / 37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ICOPE服務人員管理(3/3)

1. 基礎課程：計10堂課(共400分鐘)，完成觀看並通過
線上測驗。

2. 實務操作課程：計150分鐘，完成操作與回復示教。

醫事
人員

登入線上
管理專區

基礎課程
(線上)

實務操作
課程(實體)

提供評
估服務

展延

1. 服務人員效期為2年

2. 展延條件

    服務30人以上。

    完成繼續教育(150分鐘)
課程 課程抵免資格

基礎課程 具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資格者。

實務操作課程 1. 參加112年實體操作課程者

2. 參加本署助教培訓課程，取得助教資格者。
24 / 37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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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資格規定(1/3)
113年服務人員資格規定

基本資格
醫事人員、社會工作師或公共衛生師，為依法領有專門職業證書及執業執照，且執業登記於

醫事機構者。

服務資格
須完成以下兩項課程並通過測驗。

1. 長者功能評估「基礎課程」：

(1)為線上課程，符合前述參與資格者，請至「長者功能評估子系統-服務人員管理專區

申請使用權限，始得觀看課程內容。

(2)計 10 堂課(共 400 分鐘)，完成每堂觀看時數後，可接受線上測驗，通過分數為 70分。

2. 長者功能評估「實務操作課程」：

(1)為實體課程，通過前述基礎課程者，始能報名參加此課程。

2)計 3 堂（共 180 分鐘），完成課程前後測及分組操作，即通過此課程。

課程抵免
1.具老年醫學專科醫師資格者，得抵免線上「基礎課程」。

2. ICOPE 講師及助教得抵免「實務操作課程」，講師及助教為受國民健康署培訓取得資格者，
或經國民健康署公告者。

3.其他國民健康署同意之抵免方案，另行公告。
25 / 37

113年服務人員資格規定

資格展延 一、屆期前半年內於「長者功能評估子系統-人員資格管理專區」提出申請。經審查符合以

下 3 項條件者，可展延 2 年，起始日自服務效期屆期之隔日起算。

(一)屆期前 2 年內提供評估服務至少 30 人。

(二)於申請展延日期前 1 年內完成繼續教育時數計 150 分鐘。繼續教育內容另行公告。

(三)服務期間未有衛生機關公告暫停或不得提供服務之相關情事。

二、屆期未展延：

(一)屆期後立即停止申報長者功能評估服務費用。

(二)屆期後半年內補滿繼續教育時數，可申請展延，惟起始日自屆期隔日起算。

(三)逾半年未辦理展期，取消本服務人員資格。

服務人員資格規定(2/3)

26 / 37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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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資格規定(3/3)

113年服務人員資格規定

新舊制服務人員

之日落條款

一、舊服務人員：

(一) 為符合前述基本資格，且有參與 111 年或 112年由本署、衛生局或兩者委託(合辦)

單位，或醫院辦理之教育訓練。

(二) 舊服務人員於 113 及 114 年可提供服務，惟須於 114 年底前依序完成基礎課程及

實務操作課程。

二、新服務人員：

(一) 113 年為完成線上基礎課程即可提供服務，服務資格起始日期為課程完成日，並須

於 113 年底前補完實務操作課程。

(二) 114 年起參照本資格規定。

27 / 37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服務階段說明-初評

家屬為家中長輩自評
113年 LINE@無費用
LINE三項功能
➢一機註冊多人(新增)
➢遠距教學課程(新增)
➢介接院所評估資料

確認服務對象

簡介功能評估

簽署同意

填列基本資料

指導使用六力LINE@

28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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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新增功能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29 / 37

評估資料與民眾共享

資料來源:國民健康署
30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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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服務階段說明-初評

◆完成六項功能初評
(認知、行動、營養、視力、聽力、憂鬱)

◆初評結果正常，依照個案狀況提供衛教。
(ex: line教學3-6個月自評、據點資訊…..)

◆初評結果有異常做複評

31 / 37

各項服務階段說明-複評

依初評異常項目，完成該項目相對應之複評
量表。

任一異常，均須完成用藥評估及社會照護及
支持評估。

視力評估，異常定義
➢第1題答「是」
➢第a題 WHO簡單視力圖任一項未通，
依長者情況轉介眼科醫師。

聽力評估，初評答「否」依長者情況轉介醫
療院所接受聽力檢測。

32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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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點類型說明
1.醫療院所

2.社區方案據點：有提供預防及延緩失能方案
之社區據點。如：銀髮健身俱樂部、巷弄長照
站(醫事 C 據點)、社區關懷 C 據點等。

3.一般社區據點：有固定開設長者專屬課程、
活動或諮詢服務者。如：運動/社區營養/樂齡
學習/心為中心、社區大學。

4.輔具服務點(如：眼鏡行、助聽器門市等)。

5.社會福利相關據點(如：社福中心)。

6.長期照護管理中心:評估發現符合申請長照
2.0 資格者，例如：社會照護與支持評估中，
日常生活活動有困難需他人協助者。

7.服務單位直接介入(相關訓練或課程)。

33 / 37

服務機構不良樣態

透過外展收案之服務機構，需規劃有轉介、追蹤及後測
策略。

人力配置與服務量比例不合理。

評估流程不確實。

須配合國健署輔導訪視。

若發現重大異常事件(含以上)，將終止計畫進行。

34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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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平台

35 / 37

聯絡方式

衛生局健康管理科

吳宛璇專案人員、電話: 7134000-5213。

蔡昏桂股長、電話:7134000-5201。

36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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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37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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